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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
事件应急预案简本
	编制单位：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局

	责任人：
	黎天环
	联系电话：
	

	联系人：
	陈  明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赵长友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谭烈栋
	联系电话：
	

	组织机构
	名称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领导机构
	指挥长
	何尚汉
	
	

	
	
	副指挥长
	杨贵山
	
	

	
	
	
	张秀伟
	
	

	
	日常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任
	黎天环
	
	

	
	联席会议制度
	工作制度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应急指挥机构
	名称
	职责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应急指挥部
	负责经开区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重点依靠成员单位、社区（村委）、农村基层组织和相关单位开展相关工作。
	何尚汉
	
	

	成员单位职责
	名称
	职责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吴圩镇政府
	负责组织对各自辖区内居民住宅、农村住宅、出租屋、公租房等进行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及入户检查。
	赵光
	
	

	
	那洪街道办
	
	张郅林
	
	

	
	金凯街道办
	
	潘庆勇
	
	

	
	党政办公室
	督促各有关单位(部门)按照要求报送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信息;参与联席会议的重大决策、协调重要事项;向管委会领导报告重要信息。
	王嘉宁
	
	

	
	财政局
	负责保障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经费，统筹安排工作专项资金，对各单位(部门)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陈晓明
	4517132
	

	
	经济发展局
	负责辖区金凯工业园、银凯工业园和北部湾科技园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及辖区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厂区职工宿舍进行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及入户安全检查。
	廖术烈
	
	

	
	建设发展局
	牵头统筹协调督促镇政府（街道办）、各职能部门、各燃气企业落实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牵头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审定联席会议相关制度和工作方案。
	陈明
	
	

	
	社会事业局
	对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和贫困家庭等生活困难群体进行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和在发生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负责对辖区各养老机构预防工作的指导、监管与宣传教育工作。
	蒙福东 
	
	

	
	城市管理局
	配合市交通运输局协调交通运输企业开展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的宣传。
	罗鹏
	
	

	
	应急管理局
	配合建设发展局做好联席会议的组织召开及相关工作;配合制定经开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整治工作方案。
	卢波
	
	

	
	纪检监察局
	对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中的不认真履职行为及落实工作不到位行为进行问责。
	蒋康
	
	

	
	党群工作局
	负责组织开展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的宣传工作，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自媒体上对预防非职业一氧化碳中毒和救治方面的宣传，由行业主管部门提供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相关的视频音频等公益宣传制品进行宣传。
	苏致诚
	
	

	
	卫生健康局
	负责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患者救治及信息报告工作，宣传一氧化碳中毒防控措施和急救知识；组织开展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救治工作，开通“绿色通道”,统筹优先使用高压氧舱设备,规范医疗救治方案,,最大限度减少死亡和后遗症的发生。派出卫生方面专家协助牵头部门对中毒事件救治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提供病人救治情况信息。
	刘民雄
	
	

	
	文体教育局
	将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纳入教育系统安全教育重要内容;指导辖区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加强对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的宣传教育;将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纳入学校课程、教程和基本教育内容。
	赵国前
	
	

	
	政法办公室
	协调辖区公安机关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一氧化碳中毒的入户检查;在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现场,尤其是在发生人员死亡情况后,协调配合公安机关初步判定一氧化碳中毒产生的原因,填报相关信息,同时抄送联席会议办公室;协调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和打击破坏燃气设施、为非法经营者提供场所和违规大量储存燃气、偷盗燃气、倒卖报废钢瓶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行为。协调公安机关配合镇政府 (街道办 )对流动人口开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宣传及检查工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燃气(危险化学品)非法运输车辆、储存、使用等环节和涉事人员场所的侦查、监管。
	梁庆铭
	
	

	
	城管执法队
	查处非法经营、储存、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等影响公共安全的行为,依法查处非法经营站（点）。协助各有关单位(部门)开展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户外宣传活动、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户外宣传场地设置及现场秩序保障工作。
	黎天明
	
	

	
	市场监管分局
	打击与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相关的流通领域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加强对销售不合格燃气器具的查处力度；负责属于特种设备范围内燃气管道、液化气瓶的安全监管；负责开展辖区合法经营的瓶装液化石油气相关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负责查处违法违规气瓶充装行为；查处生产、销售不合格灶具、热水器、减压阀、软管等违法违规行为；配合查处瓶装液化石油气违法经营行为；负责开展辖区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李洪松
	
	

	
	交警十大队
	负责在车辆使用管理中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各交通枢纽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的宣传。
	杨嘉嘉
	
	

	
	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指导各有关单位（部门）在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时增加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知识宣传的内容;将安全用气宣传纳入消防日常巡查检查内容,督促相关企业加大隐患整改;在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现场组织救援等工作。
	向建军
	
	

	
	南宁市中燃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履行企业燃气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会同镇政府（街道办）共同开展扫楼式、地毯式的排查，对各家各户开展入户安检，检查情况和隐患问题登记造册，逐一跟踪整改对账销号；建立完善本企业用户的安全隐患台账,掌握隐患数量和整改难点，对隐患未及时整改的用户要实行跟踪督促整改摸排。
	韦荣梁
	
	

	
	南宁三燃液化气有限公司
	
	关云达
	
	

	
	南宁市海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梁贵花
	
	

	
	南宁市永茂石油气有限公司
	
	卓严荣
	
	

	
	南宁市兴塘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何英
	
	

	
	云南中石化燃气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陆坤色
	
	

	
	南宁百江能源有限公司
	
	修佑清
	
	

	分组响应机制
	等级
	标准
	备注

	
	一般
	Ⅱ
	

	
	较大
	Ⅰ
	

	应急响应程序
	等级
	启动
	启动步骤
	备注

	
	一般
	Ⅱ级
	1.在24小时内，单个镇政府（街道办）区域范围内出现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2.经开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应急指挥部认定的其他情形。
	

	
	较大
	Ⅰ级
	 1.在24小时内，辖区出现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1人（含1人）以上，或镇政府（街道办）区域范围内相继发生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2.经开区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应急指挥部认定的其他情形。
	

	信息报送与处理
	部门
	程序
	时限
	内容

	
	（1） 经开区卫生健康局指定的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监测、报告机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2）经开区应急管理部门。
（3）经开区指挥部、经开区指挥部办公室、镇政府（街道办）。
	1.卫生健康局指定的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监测报告机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及其报告人员、个体开业医生一旦发现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患者，应在２小时内报卫生健康局。
2.卫生健康局做好信息的核实、汇总和分析工作，当发现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已经构成事件事实，政法办公室协调公安部门出具血气分析或尸检报告，确认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应在２小时内报应急管理局、经开区指挥部办公室、经开区联席办。
3.经开区指挥部办公室、经开区联席办接到卫生健康局等有关部门有关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件的报告后，应在２小时内与卫生健康局进一步核实所报情况，统计相关数据之后，向经开区总值班室、管委会和南宁市预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联席办）报告。
	2小时内
	报告内容要按照市联席办提供的信息表格进行填报。

	指挥与协调
	指挥与协调机制及内容

	
	经开区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相关部门，及时通报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共同研究分析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影响因素。

	应急处置措施
	应急处置的具体措施

	
	（一）体系保障
　　1.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建立多部门协调、功能完善、反应迅速、运转高效的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应急机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积极开展中毒隐患整治，有效防控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发生。
　　2.健全覆盖城乡、灵敏高效、快速畅通的事件报告信息制度。
　　3.按照“平战结合、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原则，建立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救治体系，加强医疗救治和疾病控制专业队伍建设，提高防治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的应急能力。
　　（二）救治保障
　　卫生健康局根据辖区实际情况，按照“平战结合、因地制宜”的原则建立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应急救治队伍，组织专家编写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应急救治培训材料，实施现场急救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三）资金保障
　　预防及应急处置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所需财政经费，由主管部门建设发展局统筹各部门经费情况，列入建设发展局年度部门预算。

	应急结束
	条件
	程序

	
	（1）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得到有效控制。
（2）促使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的天气等因素得到改善。
（3）新发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患者人数情况，连续3天达不到启动预案的条件。
	（1）终止条件基本具备，经开区指挥部接到经开区指挥部办公室等有关单位的建议后，召开终止会议，决定终止预案的响应。
（2）终止预案响应后，在终止会议上告知各成员单位，并通过微信工作群、短信等方式通知各成员单位，转入常态化的预防工作。
（3）终止预案响应后，经开区指挥部及时将情况报管委会和市联席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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